2023年度党校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根据财政局下发的《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，为加强我单位预算绩效管理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，成立了绩效管理自评领导小组，由我单位成立由常务副校长王金鹏任组长，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明确各成员在此次自评中的职责，专门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。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，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，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，数量指标，对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，取得一定经济、社会、环境效益。
我单位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通过召开工作会议，听取业务工作完成情况汇报；收集核查材料，核查相关制度是否完善；得出评价结论，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执行情况
 2023年度我单位共3项项目，分别为党校科研经费、党校主体班培训经费、党校庭院建设经费。党校庭院建设经费预算安排项目资金49.5304万元，实际项目支出49.5304万元；党校主体班培训经费项目以及党校科研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未执行。
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严格按照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，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。资金使用规范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保障会计核算准确、财务资料完整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为加强和规范我单位专项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依据相关的法律和规定，制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。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遵循公开公平、突出重点、专款专用、注重绩效的原则。
1、项目立项：项目的申请、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，设定的绩效目标合理，绩效指标细化、明确、清晰、可衡量。
2、资金落实：资金落实到位情况良好。
3、业务管理：管理制度健全、制度执行有效、项目质量可控。
4、财务管理：管理制度健全、资金使用合规、财务监控有效。
5、项目效益：党校庭院建设项目通过增设停车位、改善路面环境等工作，改善了党校当前教学环境破旧的现状；
完善了党校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了党校形象，促进了更好的开展教学工作；改善了党校学员参加培训的切身体验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会计核算管理制度》和其他相关规定执行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未发现有截留、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我单位切实做到财务管理健全规范，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现象，我单位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，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开支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。
以后我单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，创新管理手段，用新思路、新方法，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，用制度管项目，用制度管资金，杜绝一切腐败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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